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民事特別法專題研究：(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一)

	開課單位：
	法律所

	課程名稱(英文)：
	Seminar on Civil Special Law –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and Fair Trade Law (I)
	課程代碼：
	

	授課教師：
	楊宏暉
	分機：
	35128

	
	
	E-Mail：
	hhyang@ccu.edu.tw

	學分數：
	2
	必/選修：
	相對必修
	開課級別：
	

	課程概述：
	消費者保護是近幾年來民法上的重要議題，而歐盟在這一法領域的發展，目前比其他民法領域，更直接影響各國的消費者法與公平交易法，因此，消費者保護的統合在歐盟的領導之下，如商品責任指令、不實廣告指令、消費者契約濫用條款指令、不當交易行為指令等等，使得歐盟各國法律的發展呈現出某種程度的一致性，惟因歐盟指令有些是採取「最小調和模式」，因此，歐盟各國仍有法制上與文化上的差異。為此，歐盟學界陸續出版了一系列普通法(common law)的案例書(casebooks)，這系列教科書的重要特色，即是依主題擷取歐盟各國實務上具代表性的法院判決，論述其案例事實與判決理由，並將各國的立法與學說討論，進行體系化的整理，成為研究比較法及歐洲法的重要素材。這系列的共同創作，包括「侵權法」(2000年)、「契約法」(2002年、2010年二版)、「不當得利法」(2003年)、「歧視禁止法」(2007年)與「消費者法」(2010年)。本課程擬以2010年出版之該「消費者法」(Consumer Law)作為授課內容，內容涵蓋消費者保護與公平交易，與修課同學共同就該書所介紹之各國的案例事實與學說論述，進行深度探討，並與之跟我國法進行比較。這系列的教科書均是以「英文」寫成，也將各國的案例及立法翻譯成英文，因此，即使是不懂德語、法語、荷蘭語、瑞典語之人，也可輕易閱讀，藉此瞭解歐陸法系國家對於相關問題的討論，而能拓展比較法上的視野，增長其法學研究能力。


	教學目標：
	1、 消費者與競爭法
2、 消費者的概念
3、 消費者保護官
4、 不當交易行為與廣告責任
5、 消費者經濟利益以外之其他利益保護。如健康、安全、食品、藥品、化妝品、香菸、酒品之規制

6、 公平交易的概念

7、 概括條款的角色跟功能

8、 平均消費者的指導形象與特別容易受侵害的群體

9、 誤導行為

10、 侵略性的交易行為

11、 消費者契約法

12、 消費者的解除權

13、 定型化契約條款

14、 消費物買賣

15、 金融服務與消費者保護

16、 商品責任
17、 爭議解決機制


	教學方式：
	由修課同學就特定主題提出專題報告，由任課老師引導全體修課同學共同討論。同學報告時，並由另一同學擔任評論人。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本課程主要在強化同學對於民法發展趨勢的了解，增加同學對外國法基本知識的掌握，提昇其研究能力，符合本系民法領域之教學目標。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民事法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授課教師近幾年的研究領域在民法與消費者護相關議題，與任教科目相符。詳見著作目錄

	成績計算方式：
	依課堂報告與課堂討論程度而為計算。報告占70%、課堂討論占30%。


	參考書目：
	1. Hans-W Micklitz, Jules Stuyck & Evelyne Terryn (ed.), 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on Consumer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0
2. 國內學者的相關論者：如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到(八)、詹森林，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一)到(五)。以及其他學者的相關著作，均在範圍之內。此外，亦包括國內法院相關實務判決。



	備註：
	


